《贵州省“十五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编制服务招标代理机构评分细则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报价(20分)
	按照《贵州省物价局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黔价房〔2011〕69号）及相关文件要求的收费标准进行报价，每下浮1%得2分，满分20分。

	团队服务人员配置(14分)
	项目负责人:
(1)具备贵州省行业协会颁发的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及项目经理(负责人)能力考评证书得3分;
(2)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得3分;
注:须提供供身份证、相关证书、2025年任意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以上资料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项目成员:
代理机构项目成员(除项目负责人)具有贵州省招标采购协会颁发的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每提供1人的得2分，最多得8分。
注:须提供身份证、相关证书、2025年任意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以上资料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代理机构办公条件(7分)
	代理机构有独立办公场所，具备独立的开标厅评标室、档案管理室、监控设施，齐全的得7分。
备注:提供房产证或租赁合同、以上场所的图片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未提供或不齐全本项不得分。

	代理机构业绩(16分)
	提供近3年内（2022年9月至今）具有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代理经验，需提供项目公告网页截图、项目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加盖公章），每提供1个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得2分，最多得16分:

	企业荣誉(5分)
	获得省级及以上信用评价AA的得2分，AAA的得5分。注：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服务承诺(3分)
	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在60分钟内到达采购人办公地点得3分;在60-120分钟内到达采购人办公地点得2分，超过120分钟不得分，提供承诺函。

	招标代理方案(35分)
	1、政府采购需求设定的科学性、无排斥性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5分）。

2、预防串标、围标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5分）。

3、采购文件及采购公告的质量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5分）。

4、评标办法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5分）。

5、开标及评标现场服务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5分）。

6、中标公示及中标通知书办理及时性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2分）。

7、质疑及投诉的处理办法，采取的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5分）。

8、代理档案资料保障措施，措施表述详细（0-3分）。


